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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利義務之爭議，請求法院救濟，以獲致終局解決與保障之權利。行

政訴訟法第四條規定：「行政法院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

之效力」，即為保障人民依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之權利得獲終局解

決。是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原機關自有加以尊重

之義務；原機關有須重為處分者，亦應依據判決之內容為之，以貫徹憲

法保障原告因訴訟而獲得救濟之權利或利益。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

三十五號判例謂：「本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裁判，如於理由內

指明由被告機關另為復查者，該官署自得本於職權調查事證，重為復查

之決定，其重為復查之結果，縱與已撤銷之前決定持相同之見解，於法

亦非有違。」其中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

證後另為處分者，該機關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權再調查事證，倘依調

查結果重為認定之事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而維持已撤銷

之前決定之見解者，於法固非有違；惟如係指摘原決定及處分之法律

見解有違誤者，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院判決所示法律見解之拘束，不

得違背。上開判例與上述意旨不符之處，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

旨，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三六九號解釋（83.12.23.）

【解釋文】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有依

法律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減免繳納之優惠而言。至法律所

定之內容於合理範圍內，本屬立法裁量事項，是房屋稅條例第一條、第

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與憲法並無牴觸。又房屋稅係依房屋

現值按法定稅率課徵，為財產稅之一種；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

款就房屋稅之免稅額雖未分別就自住房屋與其他住家用房屋而為不同

之規定，仍屬立法機關裁量之範疇，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及財產權

之本旨，亦無牴觸。惟土地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建築改良物為自

住房屋時，免予徵稅」，而房屋稅條例第一條則規定：「各直轄市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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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局）未依土地法徵收土地改良物稅之地區，均依本條例之規

定徵收房屋稅」，對自住房屋並無免予課徵房屋稅之規定，二者互有出

入，適用時易滋誤解，應由相關主管機關檢討房屋租稅之徵收政策修正

之。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有依

法律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減免繳納之優惠而言。至法律所

定之內容於合理範圍內，為立法裁量事項，前經本院釋字第二一七號、

第三一五號及第三六七號解釋說明其意旨。房屋稅條例就納稅主體、稅

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既分別定有明文，則其第一條關於

徵收房屋稅之依據、第五條關於稅率、第六條關於授權地方政府規定

稅率之程序，及第十五條關於減免房屋稅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規定

並未牴觸。又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住家房屋現值在

一定金額以下者免徵房屋稅，雖未分別就自住房屋與其他住家用房屋

而為不同之規定，致出租之住家用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範圍內者亦同邀

免徵房屋稅之優惠。第對房屋課稅係屬財產稅之一種，原房捐條例分

房屋為住家用、營業用兩種，每種又分為自用、出租兩類，課徵房捐標

準，對自用者依房屋價值計徵，對出租者依租金收益計徵，是房捐具財

產稅兼收益稅之性質。現行房屋稅條例概按房屋現值計徵房屋稅，則

不論住家用或營業用房屋，不再區分自用與出租兩類，各依同一稅率課

稅；住家房屋並於同一現值金額範圍內免徵房屋稅，與憲法保障人民平

等權及財產權之本旨，亦無牴觸。惟土地法與房屋稅條例就房屋租稅

之徵收言，雖存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其稅率之高低，固應依據房

屋稅條例予以優先適用；然土地法第五條就「土地改良物」分為建築改

良物及農作改良物二種，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條復規定：「建築改良物為

自住房屋時，免予徵稅」，而房屋稅條例第一條規定：「各直轄市及各

縣（市局）未依土地法徵收土地改良物稅之地區，均依本條例之規定徵

收房屋稅」，對自住房屋並無免予課徵房屋稅之規定，二者互有出入，

釋字第三六九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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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時易滋誤解；且土地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上段規定：「土地及其改良

物，除依本法規定外，不得用任何名目徵收或附加稅款」，其與房屋稅

條例亦不能謂無出入。類此土地法及房屋稅條例相關規定不一之情形，

應檢討修正，俾資兼顧法律條文相互間之協調。

釋字第三七○號解釋（84.1.6.）

【解釋文】

依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商

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利害關

係人得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無效，係為維持市場商品交易

秩序，保障商標專用權人之權益及避免消費大眾對於不同廠商之商品

發生誤認致受損害而設。關於其申請評定期間，參諸同法第五十二條第

三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意旨，可知其須受註冊滿十年即

不得申請之限制，已兼顧公益與私益之保障，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規定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固應予保障，惟為

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自得以法律限制之。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註冊商標者，利害關係人得依商標法第五十二

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申請商標主管機關評定其註冊為

無效，係為維持市場商品交易秩序，保障商標專用權人之權益及避免消

費大眾對於不同廠商之商品發生誤認致受損害而設。顧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情形，因涉及商標相同或近似，及商品相同或類似之事實認

定，其誤准註冊者，事實上在所難免。若無救濟措施，將損及先註冊之

商標專用權人權益，或造成消費者混淆影響公益，故有商標法第五十二

條評定註冊無效之規定。惟違反本款被誤准註冊之商標，於註冊後已

使用多年，其因持續使用所建立之商譽，亦應予保護。基於對既有法律

狀態之尊重及維持，此種誤准註冊之商標，已經過相當期間者，其註冊




